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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步走：舟山群岛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 

周学锋 

 

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发展

阶段不同，改革的重点、范围、深度和强度都应有所差异。

根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，对照上海浦东新区、天津

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，新区行政

管理体制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：起步阶段，自新区成立起 3

—4 年时间；过渡阶段，自新区成立起 5—7 年时间；突破阶

段，自新区成立起 8—10 年时间。根据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

实际情况，应当有针对性地实施“三步走”战略。 

1、起步阶段：实施固本强基战略 

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管委会，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，

代表省政府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发展中依法行使省级经

济管理和发展权限，主要负责新区范围的规划布局、开发建

设与综合协调等工作。同时，舟山市政府继续保留，但将相

关经济管理和发展的部门整合后调整到新区管委会，只保留

社会管理职能部门，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整合。总之，在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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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，新区实行是市政府行政管理与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共存

并行的管理制度，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完善政

策法规、强化管理核心、优化运行机制和促进责权匹配上。 

2、过渡阶段：实施深度整合战略 

在这一阶段，应进一步强化新区管委会的区域规划、统

筹协调、经济发展等职能，并逐步弱化各功能区社会管理和

公共服务职能，进一步弱化行政区经济建设管理职能。同时

根据新区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，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，把政

府相同或者比较相近的职能加以整合，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

理，其他有关部门协调配合，或者把职能相同或者比较相近

的机构归并到一个较大的部门。在管委会内设机构上，整合

相关行政职能，组建大部门，统一高效地执行政府决策。在

陆海统筹层面，要探索建立专门的陆海统筹机构，服务于陆

海统筹发展，统筹协调陆海一体化发展等。在海洋综合管理

层面，建立例会式“机构间”组织——海洋委员会对海洋实

行综合管理，整合各涉海部门的力量。同时要持续做好社会

组织发展工作，增强社会力量，提倡社区自治，使政府腾出

更多行政资源，集中精力搞开发、抓建设、供服务。 

3、转型阶段：实施重组突破战略 

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：市政府与新区管委会合

并重组，撤销原舟山市人民政府和两区、两县，建立市政府

——功能区——镇（街道）政府的两级政府、三级管理体系，

最终建立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发展相适应的机构精简、

职能综合、结构扁平、运作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“小政府，

大社会，好服务”的公共服务型政府。从层级划分上，重组

后的舟山市在层级划分上将在一个时期实行“两层半楼”管

理模式，其中的两层楼即市政府和镇（街道）两级政府，半

层楼即各功能区管委会或管理局。从机构设置上，必须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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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组建的舟山市人民政府的职能，合理调整机构设置，明

确部门责任，确保权责一致。 

同时，借监新加坡经验，设立若干法定机构，履行一些

经济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。在权力配置上，新组建的

舟山市，要将浙江省人民政府对新区内各县（区）的行政管

理权下放到新区，解决新区权力分散过度、集中不足的问题。

在关系确定上，新组建的舟山市，要理顺市政府与新区内的

功能区和镇（街道）之间的关系，市政府对新区内的经济建

设统一政令、统一规划、统一组织、统一实施。同时也要理

顺新区内的功能区与镇（街道）之间的关系，促进功能区的

经济开发职能向行镇（街道）延伸，扩大发展空间，带动镇

（街道）的经济发展；促进市和镇（街道）社会管理和公共

服务职能向功能区延伸，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

务体系。另外，积极培育社区服务组织。具体而言，要培育

和组建四种类型的中介组织：管理类中介机构，服务类中介

机构，自律类中介机构，技术类中介机构。相关的市政事务，

比如绿化、交通等，则尽可能地“政府购买服务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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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中共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工作委员会、中共舟山市委、浙江舟山

群岛新区管委会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主要领导，舟山市

相关部门，舟山市各县区主要领导 

报：中共浙江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主要领导，浙江舟山

群岛新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浙江省社科联等相关部门 


